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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专项转移支付

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

《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

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4〕3号），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 2023 年

度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项目）

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试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2年 12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综〔2022〕89号），下达我区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资金 900万元，用于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决定》精神，充分发挥政策、规划和资金的引导作用，

创新管理体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健全

服务机制，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

护服务，推动全区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工作，逐步实现 2025



年千人口托位数 4.5个的目标，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

照护服务的需求。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项 目 支 出 绩 效 目 标 表

预算单位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项目名称
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试

点项目）
项目负责人 李刚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总额： 900

其中：财

政拨款
900

其他

资金：

项目总体目标

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充分发挥政策、规划和资金的引导作用，创新管

理体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健全服务机制，调动社会力

量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推动全区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工

作，逐步实现 2025年千人口托位数 4.5个的目标，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

儿照护服务的需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

置依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

赋分

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项目托育机构运营后当

年婴幼儿入托率
≥60%

其他标

准
60% 5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工作资

料

项目入托婴幼儿人均使

用面积（含室外活动区）

≥10平
方米

计划标

准

10平
方米

5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正式资

料

2023年吉木萨尔县千

人口托位数

≥2.5
个

计划标

准

1.5
个

1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工作资

料

2023年福海县千人口

托位数

≥2.5
个

计划标

准

1.5
个

1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工作资

料

2023年沙雅县千人口

托位数
≥2个

计划标

准
1个 1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工作资

料



项目执行县（市、区）

数量
3个

计划标

准
3个 3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工作资

料

每个项目建设托位数量
≥100
个

计划标

准

100
个

5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工作资

料

质量指

标

项目验收通过率 100%
计划标

准

预计

100%
5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工作资

料

项目运营一年内基础设

施故障率
0%

其他标

准
0% 5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工作资

料

时效指

标

项目所在地托育机构年

度报表上报及时率
100%

计划标

准
100% 5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工作资

料

项目托育机构建设工程

竣工时间
≤1年

计划标

准
≤1年 4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工作资

料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项目托育机构试点托位

补助标准

≤3万
元/个

预算支

出标准

≤3万
元/个

10

按照

完成

比例

赋分

原始凭

证

项目运营后该项目托位

收费标准

≤当地

人均

可支

配收

入

60%

其他标

准

≤当
地人

均可

支配

收入

60%

10
直接

赋分

工作资

料

效益

指标

经济效

益指标
当地托育机构收费标准 优化

计划标

准
优化 5

按评

判等

级赋

分

工作资

料

社会效

益指标

当地托育机构管理和服

务人员业务水平
提高

计划标

准
提高 5

按评

判等

级赋

分

工作资

料



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

到满足

基本

满足

计划标

准

基本

满足
10

按评

判等

级赋

分

工作资

料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度

指标

入托婴幼儿家长满意度 ≥90%
计划标

准
90% 5

满意

度赋

分

工作资

料

婴幼儿医疗保健指导机

构满意度
≥90%

计划标

准
90% 5

满意

度赋

分

工作资

料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2年 12月，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

印发《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

公益事业发展（医疗卫生）资金预算的通知》，2023年中央

彩票公益金项目（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结合我区

婴幼儿照护工作基础等因素，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阿勒泰

地区福海县、阿克苏地区沙雅县进行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试点建设，共计下达资金 900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县（市、区） 下达资金（万元）

阿勒泰地区福海县 300

昌吉州吉木萨尔县 300

阿克苏地区沙雅县 300



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项 目 支 出 绩 效 目 标 表

预算
单位

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卫生健康委

项目
名称

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试点项目）

项目负责人 杨玉清

项目
资金
（万
元）

年度预算总
额：

300 其中：财
政拨款

300 其他资
金：

项目

总体

目标

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充分发挥政策、规划和资金的引导作用，创新管理体制，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健全服务机制，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多

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推动全区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工作，逐步实现 2025年千

人口托位数 4.5个的目标，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

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

出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项目托育机

构运营后当

年婴幼儿入

托率

≥60
%

其他标

准
6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项目入托婴

幼儿人均使

用面积（含

室外活动

区）

≥10
平方

米

计划标

准

10
平方

米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正式资料

2023年吉

木萨尔县千

人口托位数

≥2.5
个

计划标

准

1.5
个

6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每个项目建

设托位数量

≥100
个

计划标

准

100
个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

量

指

标

项目验收通

过率

100
%

计划标

准

预计

100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项目运营一

年内基础设

施故障率

0%
其他标

准
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

效

项目所在地

托育机构年

100
%

计划标

准

100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指

标

度报表上报

及时率

项目托育机

构建设工程

竣工时间

≤1年
计划标

准

≤1
年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成

本

指

标

经

济

成

本

指

标

项目托育机

构试点托位

补助标准

≤3万
元/个

预算支

出标准

≤3
万元

/个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原始凭证

项目运营后

该项目托位

收费标准

≤当
地人

均可

支配

收入

60%

其他标

准

≤当
地人

均可

支配

收入

60%

10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效

益

指

标

经

济

效

益

指

标

当地托育机

构收费标准
优化

计划标

准
优化 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社

会

效

益

指

标

当地托育机

构管理和服

务人员业务

水平

提高
计划标

准
提高 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照护服务需

求

基本

满足

计划标

准

基本

满足
1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

意

度

指

标

满

意

度

指

标

入托婴幼儿

家长满意度

≥90
%

计划标

准
90%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婴幼儿医疗

保健指导机

构满意度

≥90
%

计划标

准
90% 5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项 目 支 出 绩 效 目 标 表

预算单位 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卫生健康委

项目名称
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试点项目）
项目负责人 邵凤梅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总

额：
300

其中：财

政拨款
300

其他资

金：



项目总体

目标

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充分发挥政策、规划和资金的引导作用，创新管理体

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健全服务机制，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

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推动全区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工作，逐步实现

2025年千人口托位数 4.5个的目标，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

设置依

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

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

则
佐证资料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项目托育机

构运营后当

年婴幼儿入

托率

≥60%
其他标

准
60%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项目入托婴

幼儿人均使

用面积（含

室外活动

区）

≥10平
方米

计划标

准
10平方米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正式资料

2023年福

海县千人口

托位数

≥2.5个
计划标

准
1.5个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每个项目建

设托位数量
≥100个

计划标

准
100个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

指标

项目验收通

过率
100%

计划标

准
预计 100%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项目运营一

年内基础设

施故障率

0%
其他标

准
0%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

指标

项目所在地

托育机构年

度报表上报

及时率

100%
计划标

准
100%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项目托育机

构建设工程

竣工时间

≤1年
计划标

准
≤1年 4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成

本

指

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项目托育机

构试点托位

补助标准

≤3万元

/个
预算支

出标准
≤3万元/个 10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原始凭证

项目运营后

该项目托位

收费标准

≤当地

人均可

支配收

入 60%

其他标

准

≤当地人均可

支配收入

60%
10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当地托育机

构收费标准
优化

计划标

准
优化 5

按评判等

级赋分
工作资料

社会

效益

指标

当地托育机

构管理和服

务人员业务

水平

提高
计划标

准
提高 5

按评判等

级赋分
工作资料

照护服务需

求

基本满

足

计划标

准
基本满足 10

按评判等

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

意

度

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入托婴幼儿

家长满意度
≥90%

计划标

准
90% 5

满意度赋

分
工作资料

婴幼儿医疗

保健指导机

构满意度

≥90%
计划标

准
90% 5

满意度赋

分
工作资料

项 目 支 出 绩 效 目 标 表

预算单位 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卫生健康委

项目名称
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试点项目）
项目负责人 艾海提·克比尔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总

额：
300

其中：财

政拨款
300

其他资

金：

项目总体

目标

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充分发挥政策、规划和资金的引导作用，创新管理体

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健全服务机制，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

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推动全区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工作，逐步实现

2025年千人口托位数 4.5个的目标，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

设置依

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

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

则
佐证资料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项目托育机

构运营后当

年婴幼儿入

托率

≥60%
其他标

准
60%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项目入托婴

幼儿人均使

用面积（含

室外活动

区）

≥10平
方米

计划标

准
10平方米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正式资料



2023年沙

雅县千人口

托位数

≥2个
计划标

准
1个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每个项目建

设托位数量
≥100个

计划标

准
100个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

指标

项目验收通

过率
100%

计划标

准
预计 100%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项目运营一

年内基础设

施故障率

0%
其他标

准
0%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

指标

项目所在地

托育机构年

度报表上报

及时率

100%
计划标

准
100%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项目托育机

构建设工程

竣工时间

≤1年
计划标

准
≤1年 4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成

本

指

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项目托育机

构试点托位

补助标准

≤3万元

/个
预算支

出标准
≤3万元/个 10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原始凭证

项目运营后

该项目托位

收费标准

≤当地

人均可

支配收

入 60%

其他标

准

≤当地人均可

支配收入

60%
10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当地托育机

构收费标准
优化

计划标

准
优化 5

按评判等

级赋分
工作资料

社会

效益

指标

当地托育机

构管理和服

务人员业务

水平

提高
计划标

准
提高 5

按评判等

级赋分
工作资料

照护服务需

求

基本满

足

计划标

准
基本满足 10

按评判等

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

意

度

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入托婴幼儿

家长满意度
≥90%

计划标

准
90% 5

满意度赋

分
工作资料

婴幼儿医疗

保健指导机

构满意度

≥90%
计划标

准
90% 5

满意度赋

分
工作资料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2年 12月，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

印发《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

公益事业发展（医疗卫生）资金预算的通知》，总预算资金

900万元，资金到位 900万元，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用于中央彩票公益

金项目（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下达资金总计 900

万元、共计执行 821.89 万元，执行率 91.32%，具体如下：

吉木萨尔县资金执行 274.75万元，执行率 92%；福海县资金

执行 247.17 万元，执行率 82.39%；沙雅县资金执行 300 万

元，执行率 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该项资金结合我区申报意愿及婴幼儿照

护工作基础等因素分配，经国家卫生健康委调研测算，平均

每建设 1个托位需要投入建设资金 5万元，根据国家发展改

革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

专项管理办法》比照中部地区托育建设项目投资比例 60%测

算，按每个托位 3万元的标准补助，合理测算每个机构分配

标准，分配较为科学。

2.下达及时性：按照《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中央专项彩

HUAWEI
下文中文件名请核实

HUAWEI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更新替换此部分内容



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医疗卫生）资金预算

的通知》（新财综〔2022〕51号），资金分解下达及时。

3.拨付合规性：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

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2〕31号）等文件

要求，资金拨付合规。

4.使用规范性：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

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2〕31号）、《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新财规〔2021〕14号）等文件要求，资金使用规范，

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5.执行准确性：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

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2〕31号）、《关

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医疗卫生）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综〔2022〕

51号）等文件要求，资金执行准确。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2〕31号）、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新财规〔2021〕14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强化资金使用监管，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进

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预算

执行完做好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

金安全规范使用，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各级

卫健部门支出责任，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良好。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年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试点）项目资金 900万元、截至目前所有项目均已完工，项

目托位建设数量、项目托位占地面积，县（市、区）千人口

托位数等数量指标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托育机构运营后当年婴幼儿入

托率”指标，指标值为≥60%，我区实际完成 0%、完成率 0%，

偏差率 100%，偏差原因；由于新疆受气候影响无法施工时

间长，机构刚完工不宜招收婴幼儿，近期方可开展招收婴幼

儿工作；



b.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入托婴幼儿人均使用面积（含室

外活动区）”指标，指标值为≥10平方米，实际完成 10平方

米，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c.财政部随文下达“2023年吉木萨尔县千人口托位数”指

标，指标值≥2.5个，实际完成 3.2个，完成率 128%，偏差率

28%；偏差原因：2022年底制定千人口托位数指标时原按照

2022年千人口托位数目标定量浮动，由于 2023年将增加托

育服务供给纳入自治区十件民生实事及主题教育“办实事、解

民忧”内容，要求各地完成千人口托位数目标情况下大力发展

当地托育服务，增加托位数量，因此托位指标超额完成。

d.财政部随文下达“2023年福海县千人口托位数”指标，

指标值≥2.5个，实际完成 3.5个，完成率 140%，偏差率 40%，

偏差原因；偏差原因：2022年底制定千人口托位数指标时原

按照 2022年千人口托位数目标定量浮动，由于 2023年将增

加托育服务供给纳入自治区十件民生实事及主题教育“办实

事、解民忧”内容，要求各地完成千人口托位数目标情况下大

力发展当地托育服务，增加托位数量，因此托位指标超额完

成。

e.财政部随文下达“2023年沙雅县千人口托位数”指标，

指标值≥2个，完成值 2.78个，完成率 139%，偏差率 39%，

偏差原因；偏差原因：2022年底制定千人口托位数指标时原

按照 2022年千人口托位数目标定量浮动，由于 2023年将增

加托育服务供给纳入自治区十件民生实事及主题教育“办实

HUAWEI
完成率=实际完成/指标值*100%，偏差率修改同步填写偏差原因；

HUAWEI
完成率=实际完成/指标值*100%，偏差率修改同步填写偏差原因

HUAWEI
完成率=实际完成/指标值*100%，偏差率修改同步填写偏差原因



事、解民忧”内容，要求各地完成千人口托位数目标情况下大

力发展当地托育服务，增加托位数量，因此托位指标超额完

成。

f.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执行县（市、区）数量”指标，

指标值 3个，实际完成 3个，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g.财政部随文下“每个项目建设托位数量”指标，指标值

≥100个，实际完成 100个，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验收通过率”指标，指标值为

100%。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运营一年内基础设施故障率”，

指标值为 0%。实际完成 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3）时效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所在地托育机构年度报表上报

及时率”指标，指标值为 100%，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

偏差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托育机构建设工程竣工时间”，

指标值为≤1年，实际完成 1年内完成，完成率 100%，偏差

率 0%。

（4）成本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托育机构试点托位补助标准”，

指标值≤3万元/个，实际完成 3万元/个，完成率 100%，偏差

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运营后该项目托位收费标准”指

标，指标值为≤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实际完成由于

目前机构尚未运营，完成率 0%，偏差率 100%，偏差原因为

该类机构刚完工，暂无社会力量签约代为运营，该指标暂时

无法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a.财政部随文下达“当地托育机构收费标准指标”，指标

值为优化，实际完成优化，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2）社会效益

a.财政部随文下达“当地托育机构管理和服务人员管理

水平”，指标值为提高，实际完成提高，完成率 100%、偏差

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满足”，指

标值为基本满足，实际完成基本满足，完成率 100%、偏差

率 0%。

（3）生态效益。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可持续影响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均为调查项目所在地运营

托育机构得到）

a.财政部随文下达“入托婴幼儿家长满意度指标”，指标



值≥90%。实际完成 9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婴幼儿医疗保健指导机构满意度”指

标，指标值≥90%。实际完成 9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的绩效目标

a.托育机构试点修建后婴幼儿入托率指标，未完成原因

为由于新疆受气候影响无法施工时间长，机构刚完工不宜招

收婴幼儿，近期方可开展招收婴幼儿工作；

b.项目运营后该项目托位收费标准指标，未完成原因为

该类机构刚完工，暂无社会力量签约代为运营，该指标暂时

无法完成。

c.各县（市、区）千人口托位数指标偏差原因为 2022年

底制定千人口托位数指标时原按照 2022 年千人口托位数目

标定量上浮（在 2022 年各地千人口托位数目标任务基础上

增加 1 个），由于 2023 年将增加托育服务供给纳入自治区

十件民生实事及主题教育“办实事、解民忧”内容，2023年优

化生育目标责任书要求项目所在地（州、市）千人口托位数

2023年底要完成 2.6个的目标，并鼓励各地完成千人口托位

数目标情况下大力发展当地托育服务，增加托位数量，因此

项目所在县（市、区）托位指标超额完成。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下一步我委将积极同相关职责单位对接，促进公办（公

建民营）及托班等多种形式托育机构收费指导标准尽快落实，

HUAWEI
根据上述指标完成情况，（需说明未完成的指标及超出20%及以上指标）



支持项目所在县（市、区）通过招租、签约、购买服务等方

式吸引社会力量运营项目托育机构，为运营单位提供一定的

保障支持，同时将千人口托位数数量指标参照当年度签订优

化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中千人口托位数指标制定并与之匹

配，减少指标偏差值。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 10分、产出指标

50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经自评，

2023年度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试

点）自评价得分为 90分，其中：预算执行 10分、产出指标

45分、效益指标 25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自评结

果为“优”。

2.为保证资金安全合理合规使用，我们将研究建立评估

结果与评先评优挂钩的制度，分析评判各地工作进展情况，

分析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导推动各地全面加强托育服

务能力提升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会把绩效自评结

果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

依据。根据绩效自评结果，进一步加大对各地资金执行情况

的督促检查工作力度。

3.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财政厅门户

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项目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附件：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3年度）

转移支付
（项目）名

称

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试点）

负责人
及电话

李刚 0991-8521371

中央主管
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地方主管
部门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资金使
用单位

福海县卫生健康委、吉
木萨尔县卫生健康委、

沙雅县卫生健康委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
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
额：

900 821.89 91.32

其中：中央补
助

900 821.89 91.32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
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结合我区申报意愿及婴幼
儿照护工作基础等因素分
配

无

下达及时性 2022年 12月全部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拨付流程和使用范围符合
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彩票公
益金相关管理办法

无

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规范，在中央巡
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
暂未发现问题。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资金下达文件要求完
成项目建设，按照绩效目标
要求完成托位数建设任务

无

HUAWEI
完善此部分信息



预算绩效管
理情况

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进
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在
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
预算执行完做好绩效评价，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无

支出责任履
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
金履行各级卫生健康部门
支出责任，支出责任履行情
况良好。

无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充分发挥政策、规划和资
金的引导作用，创新管理体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典型经验，健全服务机制，调动社会力量的积
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推动全区托育
服务机构建设工作，逐步实现 2025年千人口托位数
4.5个的目标，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
的需求。

2023 年中央彩票公益金项目（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项
目资金 900 万元、截至目前所有
项目均已完工，项目托位建设数
量、项目托位占地面积，县（市、
区）千人口托位数等指标均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全年
完成
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
进措施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项目托育机构运营后当年
婴幼儿入托率

≥60% 0

由于新疆受气候
影响无法施工时
间长，机构刚完
工不宜招收婴幼
儿，近期方可开
展招收婴幼儿工

作

项目入托婴幼儿人均使用
面积（含室外活动区）

≥10平
方米

均不
小于
10

平方
米

2023年吉木萨尔县千人口
托位数

≥2.5个 3.2
个

2023年福海县千人口托位
数

≥2.5个 3.5
个

2023年沙雅县千人口托位
数

≥2个 2.78
个

项目执行县（市、区）数量 3个 3个

HUAWEI
完成值不带计算符号



每个项目建设托位数量
≥100
个

≥100
个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通过率 100% 100
%

项目运营一年内基础设施
故障率

0% 0%

时效指标

项目所在地托育机构年度
报表上报及时率

100% 100
%

项目托育机构建设工程竣
工时间

≤1年 ≤1
年

成本指
标

经济成本指
标

项目托育机构试点托位补
助标准

≤3万
元/个

≤3
万元
/个

项目运营后该项目托位收
费标准

≤当地
人均可
支配收
入 60%

未运
营

该类机构刚完
工，暂无社会力
量签约代为运

营，该指标暂时
无法完成。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
标

当地托育机构收费标准 优化 优化

社会效益指
标

当地托育机构管理和服务
人员业务水平

提高 提高

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
满足

基本满
足

基本
满足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入托婴幼儿家长满意度 ≥90% ≥90
%

婴幼儿医疗保健指导机构
满意度

≥90% ≥90
%

说
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是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

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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